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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 指数是股市

的风向标。 沪深

３００

指数作为反映沪深

两个股票市场运行情况的跨市场指数，

自推出以来运行稳定， 为指数化投资和

指数衍生产品创新提供了基础条件。 近

年来，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股

票市场进入低潮期，沪深

３００

指数也一

直在低位震荡。 特别是沪深

３００

股指期

货上市后，人们对它的关注和疑虑更加

放大。 本文将从指数行业及权重结构、

指数基本面及估值分析、指数分红和资

本回报率、指数编制方法、指数投资者

结构等角度客观地分析沪深

３００

指数

的优势及局限性，为投资者理性选择符

合自身投资风格的指数提供参考。

一、 沪深300指数是Ａ股市场成熟

行业蓝筹公司的代表， 是中国股市的中

流砥柱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第一只获得上海和

深圳两家交易所合法授权发布的跨市场

指数。 自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８

日正式推出以

来， 沪深

３００

指数以规模和流动性作为

选样的两个根本标准， 并赋予流动性更

大的权重， 反映的是流动性强和规模较

大的蓝筹企业股价的综合变动，是

Ａ

股

市场基础指数的代表。

（一） 成分股公司多为实体经济骨

干企业，市值较大，指数抗操纵性强，波

动率低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分股公司是伴随我

国改革开放历程， 经过多年发展壮大起

来的一批最具实力的上市公司。它们所

在的行业都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为经

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底，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分股的营业总收入

达到

１８．２９

万亿 ， 占当年

ＧＤＰ

比例

３５．２４％

；总税收

１．２６

万亿，占当年全

国总税收的

１３．４９％

。 这其中，采矿业、

制造业和金融业的营业收入和税收都

位居前三位， 营业收入占

ＧＤＰ

比例分

别为

１１．３％

、

７．４６％

、

７．０４％

， 税收占全

国总税收比例分别为

５．３３％

、

０．９８％

、

５．０８％

。 同期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分股公司

中营业收入超过

１

千亿的有

３２

家，中

石油、 中石化的营业收入超过了

１

万

亿。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分股公司中税收

超过

１００

亿的有

１３

家，工商银行、建设

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石油和中

石化的税收收入超过了

２００

亿，分别排

名前

６

位。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分股公司多为行业

的骨干企业， 它们的普遍特点之一是市

值较大。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中，沪深

３００

指数无论总市值还是流通市值占

Ａ

股

市场的比例均较高，基本稳定在

７０％

左

右。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沪深

３００

指数总市值

１７．２４

万亿元， 流通市值

１２．６２

亿元， 分别占

Ａ

股市场总市值

２６．９６

万亿和流通市值

１９．６１

万亿的

６３．９５％

和

６４．３５％

。 相比之下，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总市值和流通市值分别是同期创

业板指数总市值（

０．８０

万亿）和流通市值

（

０．４８

万亿）的

２１

倍和

２６．３

倍。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分股公司中有

６６

家市值超过

５００

亿元， 这其中有

２７

家

企业市值超过

１０００

亿元，中石油、工商

银行的市值更是超过

１００００

亿元。大市

值股票相对集中使得拉抬指数的资金

成本较高。 利用过去三年数据测算表

明，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主要指数中拉抬

１％

需要资金最多的指数。

２０１３

年拉抬

沪深

３００

指数变化

１％

需要

１１１

亿元，

而创业板指数只需要

１３

亿元即可取得

同样效果。 此外，代表大市值股票的沪

深

３００

指数的波动率和换手率均相对

较低， 很好地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

过去三年，沪深

３００

指数平均波动率

为

２２．２６％

， 低 于 创 业 板 指 数 的

３０．７０％

；同期沪深

３００

指数日均换手

率为

０．４０％

， 远低于创业板指数的

２．９９％

。

（二）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分股业绩稳

定，风险较低，估值具有优势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分股公司中，大

多来自传统行业、 周期行业、 成熟行

业，业务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期，业绩相

对稳定。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 沪深

３００

指数净利润为

１．５２

万亿元，占

Ａ

股总

净利润

１．８３

万亿的

８３．５１％

， 净资产

１４．００

万亿， 占全市场

１６．８７

万亿的

８３．０３％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分股公司的

净资产收益率都维持在两位数， 远比

中小企业居多的其他指数表现稳定。

从估值角度分析，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具有一定优势。截至

１１

月

１５

日，沪深

３００

指数市盈率为

９．８０

倍， 距离过去

三年的平均数

１４．７２

倍仍有一段距

离，也低于

Ａ

股平均值

１１．２３

倍，更远

低于创业板指数的

６３．７９

倍。沪深

３００

市净率为

１．４５

倍，较过去三年平均数

２．１８

倍低

３３％

。 由此可见， 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估值优势明显。

（三） 沪深

３００

指数分红相对稳

定，股息率较高

股息率是衡量市场回报率的重要

指标。 我国上市公司因分红很少而一

直饱受诟病。 据

Ｗｉｎｄ

统计， 过去

２０

多年以来股市累计实现融资

５．２５

万

亿，但分红累计仅为

３．３７

万亿。

近两年来， 上市公司分红情况有

所改善， 主要指数的股息率均有所提

高。 相比较而言，上证

５０

指数和沪深

３００

指数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股息率在主

要指数中表现最好， 且一直保持上升

趋势。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沪深

３００

指数股息率为

３．４４％

， 比美国标

普

５００

还要高。相比较而言，中小公司

多在成长期内，分红很少，股息率远低

于同期

１

年期银行存款利率。

虽然我国股市主要指数的股息率

近期有所提高， 但我国指数中最高股

息率仅为

１

年期存款利率的

１

倍左

右，而同期市场实际利率水平更高。相

比之下， 美国市场主要指数中最高的

股息率是

１

年期存款利率

３

倍左右。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的数据可以看出，美国

主要指数中股息率最高的道琼斯指数

股息率分别是

１

年期存款利率的

３．１８

倍、

２．３１

倍、

３．１４

倍和

３．５７

倍，其股市

投资价值及上涨原因即可见一斑。

（四）沪深

３００

指数编制采用分级

靠档法，降低跟踪成本

在指数编制方法上， 沪深

３００

指

数与市场上其他主流指数差异不大，

但在加权方法和调样周期两个方面，

与一些指数不同。 市场上大多数指数

都与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一样， 依据自由流

通市值进行加权， 但沪深

３００

指数采

用分级靠档的方法， 可以确保样本公

司的股本发生微小变动时用于指数

计算的股本数相对稳定，从而有效降

低股本频繁变动带来的跟踪成本，有

利于机构投资者管控风险。 同时，与

一些指数每个季度进行一次样本股

调整不同，沪深

３００

指数每半年调整

一次样本股，这些指数编制技术上的

考虑，降低了指数自身的波动特性。

二、 沪深300指数成分股高度成

熟，投资周期性明显，在经济结构转型

中发展增速不足

今年以来，沪深

３００

指数整体表

现不及以中小公司为代表的创业板

和中小板指数。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

一条是指数成分股稳健有余，发展增

速不足。

（一）沪深

３００

指数周期性行业占

比较高，企业增长能力有限

通过指数行业权重分析，不难看

出沪深

３００

指数周期性行业所占比

例较高。 截至

１１

月

１５

日，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权重最大的

３

个行业是金融地

产、能源和工业，权重分别为

４５．４６％

、

１６．７６％

和

９．８３％

。 权重最小的

３

个行

业是电信业务、 信息技术和公用事

业，权重分别为

０．８０％

、

２．１８％

和

２．８３

％

。 前十大权重股中除格力电器外其

余全是金融、地产等企业。 这些周期

性行业不是“十二五”期间我国产业

政策重点支持的行业， 很难直接反

映经济未来发展方向， 也无法享受

我国经济转型带来的制度性红利，

因而在宏观经济调结构的大背景

下， 代表大市值周期性股票的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市场表现差强人意也在

情理之中。

（二）成熟行业表现不佳直接拖累

沪深

３００

指数表现

行业分类中一般将金融地产、工

业、公共事业、能源和原材料等行业定

义为相对成熟行业，将电信业务、可选

消费、主要消费、信息技术以及医药卫

生定义为相对新兴产业。 随着中国经

济增长动力从固定资产投资逐步转向

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沪

深

３００

指数代表的成熟行业的发展空

间在逐步被压缩。

按照中证指数公司的行业分类，

１０

个一级行业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走势

的贡献正负不一， 对沪深

３００

贡献

最高的是相对新兴行业的可选消费

行业，贡献

４２．８９

点，占全部正贡献

的

２４．９１％

。 对沪深

３００

拖累最大的

是相对成熟行业的金融地产， 拖累

达

－９９．４３

点。 相对成熟行业中没有

一个行业对指数有正贡献，均向下拖

累指数；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相对

新兴行业仅有主要消费行业拖累指数

７．４７

点， 其他新兴行业均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做出了正贡献。

（三）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业绩增长动力

不足，资本回报率不高

在我国经济调结构的大背景下，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分股公司已经很难取

得较高的业绩增长率。 从过去三年中

主要指数业绩增长指标看， 沪深

３００

指数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３６．６３％

，基本

与

Ａ

股市场

３５．２９％

的平均水平一致，

净利润增长率

２２．３９％

，也与

Ａ

股平均

１５．６６％

差异不大。 相比之下，以新兴

行业公司为代表的股票指数受益于结

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宏观环境， 在增长

率上优于沪深

３００

指数。

此外， 通过直观评估企业价值创

造能力的资本回报率指标， 虽然过去

三年中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与市场中其他主

流指数差异不大， 但平均资本回报率

１０．２４％

略 低 于 创 业 板 指 数 平 均

１１．０９％

的水平，这也说明沪深

３００

指

数的增长动力有放慢迹象。

（四）优质新兴蓝筹公司较多选择

在海外上市，无法计入沪深

３００

指数

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中大多是成熟蓝

筹公司，新兴蓝筹所占比例不高。 目

前，诸如腾讯、百度、网易、奇虎、携程

等国内真正优秀的新兴行业蓝筹公

司纷纷选择在海外上市， 使得沪深

３００

指数无法体现这些公司的表现。

截至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香港上市的腾讯

总市值折合人民币

６１３１

亿元， 在美

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百度总市值折合

人民币

３４８５

亿元， 分别是创业板指

数中总市值最大的公司碧水源的

２０

倍和

１０

倍。如果它们回归

Ａ

股，必然会

被纳入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为成分股，它们

的总市值分别可以位列沪深

３００

指数

第五位和第八位。 遗憾的是这些公司包

括即将

ＩＰＯ

的阿里巴巴都选择在境外

上市，不仅使得境内投资者无法分享它

们业绩成长壮大带来的丰厚回报，而且

也使得沪深

３００

指数因它们的缺席而

显得动力不足。

三、全面分析股票指数特点，合理选

择符合自身风格的指数进行投资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推出已经八年，其骨

干行业、大市值的成分股结构体现了中

流砥柱的市场地位。 再加上估值较低、

股息率相对较高、 抗操纵性强等优点，

使得其成为部分投资者青睐的指数。 截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市场上发行的

指数基金中选择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为标的

最多，高达

５７

只；其规模达

１６２３．３６

亿

元，占全部指数型基金规模的

４０．６７％

。

但是，任何事物都存在其两面性。随

着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不断加快，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所代表的周期

性行业已经高度成熟， 反映经济未来发

展方向不够充分。 只有那些真正符合产

业发展方向、 拥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兴企

业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资本

市场中受到热捧。 今年上半年创业板指

数的飙升对此进行了印证。当然，创业板

公司也有其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投资者

客观应对。 首先，创业板公司估值较高，

目前市盈率高达

６３．７９

倍。 创业板是否

真正能够通过高速成长消化目前的估值

压力，还需要时间考验。 其次，创业板公

司业绩波动较大， 直接导致投资者容易

用脚投票。对其进行投资时，投资者需要

避免跟风炒作和短期投机， 应该更多地

关注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和创新能力。

第三，创业板公司的解禁压力很大。今年

以来， 创业板指数解禁股本数占创业板

总股本的

２３．７１％

， 占

Ａ

股总股本

３．５６％

；据

Ｗｉｎｄ

统计，创业板指数

２０１４

年即将解禁股本数占创业板总股本的

１９．３４％

，占

Ａ

股总股本

１１．３０％

。

四、 客观看待股票指数走势与股指

期货的关系

今年以来， 创业板指数和中小板指

数涨幅居前， 沪深

３００

指数却出现了一

定程度的下跌。 有些人将此归因于股指

期货， 认为指数一旦开发成期货就被做

空， 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不像创业板指数那样

高歌猛进， 正是由于有以其为标的的股

指期货上市， 而创业板没有对应的股指

期货所以才一路上涨。 这种观点对股市

的理解未免偏颇。如果成立，又如何解释

２０１２

年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上涨

７．５５％

，而同

期创业板和中小板分别下跌

２．１４％

和

１．３８％

呢？

决定股市涨跌的关键因素是客观经

济因素，例如科技进步、金融市场利率、

产业政策等。 造成近期沪深

３００

指数总

体表现不及创业板和中小板的主要原因

首先还在于前面提到的随着我国经济结

构调整，主流行业发展放缓。 相反，中小

板和创业板指数中新兴行业较多， 受益

于经济转型的宏观大环境， 而这些都与

是否存在股指期货没有必然联系。

（作者：张慎峰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

所党委书记 董事长； 游航 中国金融期

货交易所信息部副总监）

表1：沪深300指数行业贡献度分析

行业名称 贡献点数 贡献占比

金融地产

－９９．４３ ５７．７３％

原材料

－８２．１０ ４７．６７％

能源

－４９．１４ ２８．５３％

工业

－２５．９８ １５．０９％

主要消费

－７．４７ ４．３４％

公用事业

－５．２２ ３．０３％

电信业务

８．３４ －４．８４％

医药卫生

２２．５１ －１３．０７％

信息技术

２３．３９ －１３．５８％

可选消费

４２．８９ －２４．９１％

表2：沪深300指数市值占比

年份 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与

Ａ

股总市值比例 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与

Ａ

股流通市值比例

２０１０ ６５．３８％ ６９．７０％

２０１１ ６９．０４％ ７０．９２％

２０１２ ６９．４１％ ７０．４０％

２０１３ ６４．３２％ ６４．７４％

表 3：主要指数市值对比

上证

５０

沪深

３００

中证

５００

深证

１００Ｒ

创业板指 全市场

年份 总市值

流通市

值

总市值

流通市

值

总市值

流通市

值

总市值

流通市

值

总市值

流通

市值

总市值

流通市

值

２０１０ １３１

，

２８８ ８３

，

９５３ ２０１

，

５３８ １３２

，

３５７ ３５

，

５９０ ２７

，

４９４ ２７

，

８６６ ２０

，

９１５ ４

，

６５２ １

，

４４３ ３０８

，

２６８ １８９

，

８９０

２０１１ １０９

，

７０８ ７０

，

７５９ １７１

，

５５４ １１５

，

５６０ ２６

，

９１８ ２０

，

９７２ ２２

，

９７０ １７

，

３７１ ３

，

９３０ １

，

５１９ ２４８

，

４６９ １６２

，

９３７

２０１２ １０４

，

１７３ ７５

，

３０４ １８４

，

８１７ １２６

，

４８３ ２９

，

７６７ ２２

，

７７５ ２４

，

６８１ １９

，

２０３ ４

，

２０８ １

，

７７９ ２６６

，

２８４ １７９

，

６７６

２０１３ ８９

，

２１８ ７１

，

９４０ １７３

，

１４４ １２６

，

５４４ ３５

，

０７３ ２７

，

２６２ ２６

，

７１６ ２０

，

５２５ ７

，

８０１ ４

，

５６９ ２６９

，

１９１ １９５

，

４７３

表4：主要指数波动率对比

年化波动率 沪深

３００

中证

５００

上证

５０

深证

１００

创业板

２０１０ ２５．１９％ ２８．８１％ ２４．７５％ ２７．５２％ ３５．６３％

２０１１ ２０．５６％ ２４．３０％ ２０．２４％ ２２．４１％ ２７．４３％

２０１２ ２０．２５％ ２４．４２％ １９．２０％ ２３．０５％ ２８．０７％

２０１３ ２３．０５％ ２３．５６％ ２５．９６％ ２３．５７％ ３１．６５％

表5:主要指数变动1％所需资金测算

（单位：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沪深

３００ ７２ ９１ １１１

上证

５０ ２５ ３４ ３６

中证

５００ ４２ ４６ ７５

深

１００ ２１ ２４ ３３

创业板

５ ６ １３

表 6：主要指数财务指标分析

（单位：亿元）

指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净资产 分红总额

净资产收益

率

沪深

３００ １４５

，

２９４．７０ ２０

，

１８２．９３ １５

，

２９０．５１ １４０

，

０３２．０５ ５

，

９２２．９６ １２．３０％

中证

５００ １９

，

２６９．４６ １

，

１０２．８３ ９０５．０７ １７

，

１７２．７１ ３９３．０８ ６．０３％

上证

５０ ８３

，

９０１．２０ １２

，

２０６．３７ ９

，

２２６．７０ ７９

，

６４４．４８ ３

，

６３３．７９ １３．０５％

深证

１００ １６

，

３１０．５６ １

，

５２１．１９ １

，

１４９．４５ １３

，

９９４．１９ ３８０．５３ ９．５０％

创业板

７２２．８２ １１４．８２ １０３．３６ １

，

４９５．０７ ３８．８６ ７．４２％

全部

Ａ

股

１９４

，

６０６．２７ ５２

，

９４３．３０ １８

，

３０９．７２ １６８

，

６５８．０８ ６

，

７８３．５９ ４．５７％

表 7：主要指数净资产收益率比较

年份 沪深

３００

中证

５００

上证

５０

深

１００

创业板指

２０１０ １７．９１％ １２．１４％ １８．４０％ １８．３８％ １３．９３％

２０１１ １７．４３％ １１．２７％ １８．２５％ １６．８０％ １０．７０％

２０１２ １５．７５％ ７．９４％ １６．７５％ １３．５６％ ９．９３％

２０１３ １２．３０％ ６．０３％ １３．０５％ ９．５０％ ７．４２％

表 8：主要指数业绩增长指标对比

类别

营业收入增长

率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

净利润增长

率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

营业收入增长

率

（

２０１２

）

净利润增长率

（

２０１２

）

沪深

３００ ３６．６３％ ２２．３９％ ２４．０１％ ２．０３％

上证

５０ ４４．６２％ ２５．５７％ １１．７７％ ６．５３％

中证

５００ ３０．５２％ －８．３３％ ７．２９％ －１８．４８％

深证

１００ ３１．５１％ １３．７３％ ４．１７％ －３．３５％

创业板指数

７６．２０％ ４５．４６％ ３１．３７％ １２．３５％

Ａ

股市场

３５．２９％ １５．６６％ ９．０９％ ０．４２％

表9:主要指数股息率与

1年期银行存款利率对比

年份 沪深

３００

中证

５００

上证

５０

深证

１００

创业板

１

年期存款

最高股

息率

／

１

年期

存款

２０１０

年

１．５９％ ０．７８％ ２．０３％ １．０５％ ０．４８％ ２．７５％ ０．７４

２０１１

年

２．３４％ １．２６％ ２．４６％ １．４８％ ０．８８％ ３．５０％ ０．７０

２０１２

年

２．６６％ １．２３％ ３．１７％ １．４５％ ０．９２％ ３％ １．０６

２０１３

年

３．４２％ １．１２％ ４．０７％ １．４２％ ０．５０％ ３％ １．３６

表 10：美国主要指数股息率与

1年银行存款利率对比

年份 道琼斯 标普

５００

纳斯达克

罗素

２０００

１

年期存款利率

最高股息

／１

年期存款

２０１０

年

２．４８％ １．８８％ ０．９０％ １．３０％ ０．７８％ ３．１８

２０１１

年

２．６０％ ２．１２％ １．０８％ １．５３％ １．１３％ ２．３１

２０１２

年

２．６５％ ２．２４％ １．５４％ ２．０５％ ０．８４％ ３．１４

２０１３

年

２．１５％ ２．０１％ １．４３％ １．５９％ ０．６０％ ３．５７

表11：主要指数前十大权重股对比

前十

大权

重股

排名

沪深

３００

中证

５００

上证

５０

深证

１００

创业板

公司名

称

权重

（

％

）

公司名

称

权重

（

％

）

公司名

称

权

重

（

％

）

公司名

称

权

重

公司名

称

权

重

１

民生

银行

４．０２

科大

讯飞

０．８２

民生

银行

８．９９

万 科

Ａ ６．１６

碧水源

５．２１

２

招商

银行

３．５２

海虹

控股

０．８１

招商

银行

７．８８

格力

电器

５．３８

华谊

兄弟

５．１１

３

兴业

银行

２．６７

许继电

气

０．７４

兴业

银行

５．９７

平安

银行

４．５２

蓝色

光标

３．６５

４

中国

平安

２．４５

华闻

传媒

０．６７

中国

平安

５．４８

苏宁云

商

３．４７

乐视网

３．５０

５

浦发

银行

２．３０

龙净

环保

０．６６

浦发

银行

５．１４

美的

集团

２．６９

掌趣

科技

２．６７

６

海通

证券

１．８８

电广

传媒

０．６２

海通

证券

４．２０

广发

证券

２．６３

机器人

２．５４

７

万科

Ａ １．７７

兴蓉

投资

０．６２

中信

证券

３．６３

五 粮 液

２．２６

东方

财富

２．５０

８

中信

证券

１．６２

科达

机电

０．６０

交通

银行

２．９２

双汇

发展

２．２１

汤臣

倍健

２．３２

９

格力

电器

１．４７

长春

高新

０．５９

农业

银行

２．８２

云南

白药

２．２０

神州

泰岳

２．１２

１０

交通

银行

１．３１

通化

东宝

０．５６

工商

银行

２．８０

中兴

通讯

２．２０

华策

影视

２．１１

表12：主要指数资本回报率对比

年份 沪深

３００

中证

５００

上证

５０

深证

１００

创业板

２０１０ １３．１２％ ９．４０％ １２．４７％ １４．０１％ １６．５４％

２０１１ １２．４８％ ８．９９％ １４．７８％ １３．５６％ １１．７２％

２０１２ ９．３６％ ６．３８％ １０．７０％ １０．５２％ ９．５６％

２０１３ ６．０１％ ４．３６％ ６．２６％ ６．６５％ ６．５４％

表13：指数投资基金规模对比

指数名称 指数型产品（只） 管理资产规模（亿元） 占指数基金规模比值

沪深

３００ ５５ １５９８．５１ ３７．１８％

中证

５００ １８ １７４．３６ ４．０６％

上证

５０ ５ ３６８．５９ ８．５７％

深证

１００ １８ ４１５．０３ ９．６５％

创业板

６ ２６．４４ ０．６１％

合计

１０２ ２５８２．９３ ６０．０７％

表14：沪深300指数对经济贡献表

（单位：亿元）

行业 营业收入 税收 营业收入

／ＧＤＰ

税收

／

总税收

采矿业

５９０５２ ５３６５ １１．３８％ ５．３３％

制造业

３８７０６ ９８９ ７．４６％ ０．９８％

金融业

３６５２６ ５１０７ ７．０４％ ５．０８％

建筑业

２５０５５ ９８９ ４．８３％ ０．９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７３５９ １３５ １．４２％ ０．１３％

电、热、燃、水生产供应业

４７８３ １５２ ０．９２％ ０．１５％

交通运输

４２６０ １５９ ０．８２％ ０．１６％

房地产行业

３２６４ ５３５ ０．６３％ ０．５３％

信息服务业

２８０１ １０７ ０．５４％ ０．１１％

农、林、牧、渔业

３４２ １ ０．０７％ ０．００％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２５４ ４９ ０．０５％ ０．０５％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３７ １６ ０．０５％ ０．０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５１ ２ ０．０３％ ０．００％

综合

１０３ ９ ０．０２％ ０．０１％

表15：各行业代表性企业的

营业收入和税收

（单位：亿元）

行业 公司 营业收入 税收 行业 公司 营业收入 税收

采矿业

中国石油

２１９５３ ２８２３

建筑业

中国建筑

５７１５ ２９４

中国石化

２７８６０ ２１２２

中国中铁

４８４０ １７８

制造业

上汽集团

４８１０ １４６

中国铁建

４８４３ １６８

宝钢股份

１９１５ ３０

批发和零

售业

五矿发展

１４９４ ０．４８

金融业

工商银行

５３６９ １０５１

苏宁云商

９８４ １０

建设银行

４６０７ ８８１

电、热、

燃、水生

产供应业

华能国际

１３４０ ３２

农业银行

４２２０ ６８２

大唐发电

７７６ ２０

信息服务业 中国联通

２５６３ ９９

交通运输

南方航空

１０１５ ３４

房地产行业 万科

Ａ １０３１ １６３

中国国航

９９８ ３３

保利地产

６８９ １１７

东方航空

８５６ ９

图1：沪深300指数行业权重分布

图2：沪深300指数市值分布图

图3：2013年以来沪深300

指数市盈率与市净率

图4：沪深300指数、创业板指数及

Ａ股平均估值对比

图 5：主要指数相对新兴行业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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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3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10: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即墨市青威路

1626

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刘国平女士。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名，

11,250.01

万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7802%

。

2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及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50.01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辞职及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50.01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50.01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关于青岛海立美达股份

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关于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接受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委

托，指派本所张晏维律师、郑茜元律师列席了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05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

2005

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其它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

"

中国法律法规

"

）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审议事项、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

1

、 《公司章程》；

2

、 公司

2013

年

11

月

8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

3

、 公司

2013

年

11

月

8

日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

4

、 公司

2013

年

11

月

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

巨潮资

讯网

"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公司董事辞

职及补选公司董事的公告》、《关于公司监事辞职及补选公司监事的公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补选董事的独

立意见》、《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5

、 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6

、 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对该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 仅就本次股东

大会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文件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并依法对本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非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基于上述，根据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会议、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经核查，公司在

2013

年

11

月

9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

巨潮资

讯网

"

刊登《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发布的通知载明了会议召集人、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会议召开方式，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的股权登记日、公司联系电话、传真和联系人等内容。 同时公司董事会已在通知中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将

要审议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通知的刊登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业已超过十五日。

经核查，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10:00

在山东省青岛即墨市青威路

1626

号

公司会议室召开，由公司董事长刘国平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具备股东大会召集资格；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

1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4

人，代表股份

11,250.01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73.7802%

。

经审查，上述股东均为在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1

月

2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拥有公司股票的股东， 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也均已

得到有效授权。

2

、列席会议的人员

经验证，除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外，列席会议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律师，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与会资格合法有

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及审议事项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如下：

1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及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50.01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辞职及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50.01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250.01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和审议事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与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事项完全一致，

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逐项进行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中国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根据公司章程所确定的有关规则统计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

根据统计后的表决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4

人，代表股份

11,250.01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7802%

。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结论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副本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朱洪超

经办律师：张晏维

经办律师：郑茜元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